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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略以，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進行鑑定安置程序時，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通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權益，必要時得要求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配合鑑定後安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2、 家長申請放棄特教服務一節，應依「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進行個案討論，協助安置學生於適當環境及重新安置特殊需求明顯改變或對原安置有不適應之學生，以符學生學習需求。
3、 本市身心障礙學生放棄特教身份與服務辦理流程，說明如下：

接下頁
1、 學校資料上傳
(1) 作業期程：
1. 第1學期：10月1日至10月15日；
2. 第2學期：4月1日至4月15日。
3. 跨階段放棄特教服務：5月15日至6月15日。
(2) 準備資料：
1. 放棄特教服務同意書（或「放棄鑑定同意書」）；
2. 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3) 將前項資料以電子檔方式上傳至「臺北市國小鑑定安置系統」
（網址：http://163.21.204.99/judge/default.asp）
(4) 請於系統新增要放棄特教服務學生資料之名冊。
(5) 本系統於作業期間開放上傳，期間結束後不予開放，請各校務必於作業期程內完成作業。

三、教育局提報鑑輔會核定
2、 特教資源中心審查暨彙整報局
(1) 審查：由西區特教資源中心依各校申請名冊審查資料是否缺漏。
(2) 補件作業：學校上傳資料，經檢視後如有缺漏，由中心通知學校補件，倘逾系統開放之上傳作業期間，請學校以 E-MAIL 方式寄送資料至西區特教資源中心資訊組。
(3) 名冊報局：由西區特教資源中心彙整各校資料後報局。

四、教育局統一函知各校結果
(一)上學期於10月31日前，下學期於4月30日、6月30日前發文。
(二)各校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上接收學生(核定為放棄特教服
務)，原本確認學生仍會留在通報網，原本疑似生則會直接異動。
(三)放棄特教服務學生(原本確認學生)於畢業時需填妥轉銜表後再行
 異動。

